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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 2004年，甘肃森防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《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》精神，大力加强思想、组织、作风、制度、业务建设，坚持“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防治方针，围绕坚持“一个中心”，搞好“两个建设”，健全“三个体系”，实现“四个转变”，做到“五个加强”，力争“六个突破”的森防发展思路，推进森防工作向法制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迈进。全面完成了国家林业局下达的监测覆盖率85%、防治率70%、成灾率7.5‰、产地检疫率90%的森防“四率”管理指标任务。今年共完成监测代表面积6572.23万亩（其中荒漠林、新造林地监测面积2820万亩），监测覆盖率92.08%（2003年91.86%），同比提高0.22个百分点。防治面积165.89万亩，发生面积332.97万亩（其中荒漠林、新造林发生117万亩），防治率76.81%（2003年75.13%），同比提高1.68个百分点，成灾面积11.26万亩，成灾率2.57‰（2003年6.16‰），同比下降3.59个千分点，种苗产地检疫率93.0%。全省已建成各级森防站105个，国家命名的“全国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标准站”50个，其中今年新建14个，全省建成34个“全国无检疫对象苗圃”，其中今年新建13个，国家级森林病虫害中心测报点35个，乡镇林场监测点601个，专业森防工作人员841名。形成了特点突出、职责明确、网络齐全、信息畅通、工作完备的执法管理、指导服务体系。监测预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，森林病虫害工程治理项目进展顺利，森林植物检疫执法力度不断加大，黄斑星天牛、中华鼢鼠、春尺蠖、松叶蜂、云杉落针病等主要病虫鼠害得到有效治理，省人大颁布实施了《甘肃省森林病虫害防治检疫条例》，使我省森防工作跨入法制化管理的轨道。


